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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原上易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5 月 0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漁業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原上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金來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郭書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漁業法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4

年度原易字第19號，中華民國105 年1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5119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余金來犯漁業法第六十一條之違反禁止事項罪，累犯，處罰金新

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流

刺網（單層網）壹個，沒收。

    事  實

一、余金來前因公共危險案件，分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2 月、3 月確定，並先後於102 年11月29日、103 年

    3 月5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緣新竹縣鳳山溪（竹北市）鳳

    岡大橋以上之水域，業經新竹縣政府於民國100 年10月21日

    以府農森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嚴禁使用流刺網、八卦網等

    漁具採捕水產動物。詎余金來雖知悉該區域禁止以流刺漁網

    採捕水產動物，竟仍於104 年3 月22日下午1 時30分許，在

    新竹縣關西鎮雲埔橋下之鳳山溪水域（即上揭水域範圍內）

    ，以流刺漁網採捕水產動物，嗣於同日下午2 時46分許為警

    當場查獲，並扣得流刺網（單層網）1 個。

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余金來就其於104 年3 月22日下午1 時30分許，在

    新竹縣關西鎮雲埔橋下之鳳山溪流域，持流刺網之漁具採捕

    水產動物等事實，於檢察官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

    認不諱（見偵查卷第30頁、原審易字卷第9 頁背面、原審原

    易字卷第19頁背面、本院卷第28頁），並有新竹縣政府警察

    局新埔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現場照片3

    張及新竹縣政府104 年5 月21日府農森字第0000000000號函

    1 紙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11至14頁、第18至19頁、第26頁

    ），復有被告當時攜帶用以採捕水產動物之流刺網1 個扣案

    可資佐證，而新竹縣政府於100 年10月21日，確有以府農森

匯出時間：113/04/28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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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主旨：新竹縣鳳山溪嚴禁使用流刺

    網、八卦網等漁具採捕水產動物，以確保溪流魚類繁衍及資

    源永續利用。公告事項：一、期間：自即日起實施。二：範

    圍：新竹縣鳳山溪（竹北市）鳳岡大橋以上流域。……」等

    情，有該公告影本1份附卷可憑（見偵查卷第27 頁），並經

    新竹縣政府於104年8月6日以府農森字第0000000000 號函覆

    說明二表示，前揭公告之實施日期及範圍未做調整等語（見

    竹簡卷第6 頁），而被告亦自承知悉該處禁止以流刺網捕魚

    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頁），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

    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二、按漁業法第44條於102年8月21日業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00

    000000000 號令修正公布，修正前原規定：「主管機關為資

    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一、水產

    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

    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

    止。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

    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

    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

    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

    止。九、其他必要事項。」而修正後則規定：「主管機關為

    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一、水

    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二、水產動植物或其

    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

    禁止。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五、妨害水產動物回

    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

    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

    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

    禁止。九、其他必要事項。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之

    一者，應由該公告機關處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第一項規定公告前，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觀之修

    正後之規定乃於原條文增訂第2 項及第3 項。而違反前開條

    文所規定之罰則，其中漁業法第60條第2 項亦於上開期日併

    同修正公布，修正前規定：「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

    第一款、第二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詎同法第61條之罰則現行猶規

    定：「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所為之公告事

    項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金。」而未於斯時一併修正為「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且漁業法嗣於104年1月22日及同年6月12 日均再次

    進行修法，仍未見該法第61條予以修正，致被告在1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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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雖有違反主管機關依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3款所為之公

    告事項，然仍得以同法第61條之罰刑相繩。說明如下：

(一)按所謂法律漏洞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係指某項法律之立法意

    旨未能顯示某項行為是否應受該法之規範，而產生規範漏洞

    ，故適用法律時乃基於合乎規範目的之「預測可能性」範圍

    內予以限縮解釋，用以填補該法律所存在之漏洞。倘立法者

    已在某法條明示其法規範之構成要件與規範意旨，並在其他

    罰則之條文中特設處罰明文，嗣修正該構成要件法條時，因

    在該構成要件規範之後額外增列其他項次，但未變動原有規

    範之文字及立法意旨，此即顯示立法者就某項行為仍應受該

    法條規範之原意並未變更，故雖原罰則條文未同步為項次用

    語之配合修正，但倘仍能將行為事實涵攝於該法律規範而適

    用時，此時即不存在所謂法律漏洞，自無假目的限縮之名而

    予以排除適用之餘地。

(二)查證人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政組法規科科長劉福昇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關於102年8月21日漁業法修正時，為何

    沒有對漁業法第61條加以修正乙節，因102年5月20日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審查時，總共有五個審查案，第一個案子審查漁

    業法第39條之1、第64條之2，第二個案子是審查漁業法第44

    條，第三個案子是審查第10條、第65條，第四個案子是審查

    第60條，第五個是審查部分條文，依據當時的立法院議事規

    則第28條規定，主席於宣告討論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列

    議案次序逐案提付討論，因此就立法院的議事規則裡面只就

    這些條文才能做討論修正，因為漁業法第61條沒有在討論事

    項裡面，所以沒有辦法做修正，在立法院到場接受質詢時，

    我們有提出如果對第44條修正也應該要對第61條進行修正之

    修正要求，但是經濟委員會的議事人員說因為立法院議事規

    則第28條規定，所以沒有辦法對第61條做修正，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8條第2項規定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院提出之

    法律案，應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

    關委員會審查，因為漁業法第61條並沒有經過這個程序，所

    以沒有辦法在該次的經濟委員會做討論，而關於現行漁業法

    第61條規定，違反主管機關依第44條第3 款所為之公告事項

    者有所處罰，法條中所謂第44條第3 款究何所指乙節，應該

    是指102 年8 月21日修正前第44條在第3 款漁具、漁區之限

    制或禁止之公告，但有關漁具、漁區之限制、禁止之公告，

    依據現行法乃規定在第44條「第1 項第3 款」，與漁業法第

    61條現行規定係第44條「第3 款」之文義不甚相符之疑義，

    當時在立法院審查有發現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及立法院議事規則規定的關係，所以無法做修正，認為

    是立法的疏漏，主管機關認為因為修正後第44條第2 項、第

    3 項並無款次的規定，所以還是可以直接適用，而漁業法在

    104 年還有修正，但是104 年並沒有提出該條文的修正，雖

    然知道第61條規定有疏漏，但是104 年的修正仍然沒有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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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漏部分做修正，是因為104 年的修正是針對漁業法第40條

    、40條之1 等，跟遠洋漁業有關之條文，所以當時立法的過

    程並沒有把第61條納入修正，就上開漁業法第61條規定跟現

    行漁業法第44條規定的項次不吻合處，主管機關漁業署沒有

    對下級單位做出內部解釋或是說明，不過有關漁業法第44條

    第1 項第1 款及第2 款罰則是在第60條規定，因為該次的審

    查案第60條有做修正，所以該條次就增加配合作修正為「違

    反漁業法第44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款」之規定等語（見原

    審原易字卷第17至18頁）。據上可知，現行漁業法第61條罰

    則法文中之「第四十四條第三款」，係因102 年8 月同法第

    44條增訂項次而未能同步修正所致，導致現行漁業法第61條

    罰則所稱之「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構成要件條文），於該

    法第44條在102年8月21日修正公布增列第2、3項後，理所當

    然不再只有單一項，而必須將原「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改稱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是雖同法第61條罰則條文項

    次用語未修正而仍稱「第四十四條第三款」之文字，實係指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意，蓋立法者在前揭修法時

    並未就第44條第1項原構成要件規範之任何文字、限制或禁

    止內容為任何修正，即顯示立法者就違反該「漁具、漁法之

    限制或禁止」之行為仍應受該法規範之原意並未變更，此時

    即不存在所謂法律漏洞，自無目的限縮予以排除適用之餘地

    ，此應予辨明。是辯護人替被告辯稱被告行為時之漁業法並

    無「第44條第3款」法文之存在，且從字面探求亦難得出第

    61條所指之「第44條第3款」係指「第44條第1項第3款」，

    此為法律漏洞，基於罪刑法定主義，被告行為應屬不罰乙節

    ，容有誤會。至為免再生疑義，是否應由主管機關送請立法

    機關修正同法第61條之文字用語，以求明確乙節，屬主管機

    關及立法機關之職權範圍，併予指明。

三、綜上，被告余金來既違反主管機關依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3

    款所為對漁具、漁法之禁止公告事項，是核其所為，係犯漁

    業法第61條之違反禁止事項罪。又被告余金來前因公共危險

    案件，分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3月確定

    ，並先後於102年11月29日、103年3月5日均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以被告行為時之漁業法並無「第44條第3 款」法文之存

    在，且從字面探求亦難得出第61條所指之「第44條第3 款」

    係指「第44條第1項第3款」，此為法律漏洞，自應限縮解釋

    ，不能逸脫前開文義解釋之範圍遽以認定，亦無從於文義範

    圍內，綜合立法目的、歷史及體系等解釋方法，作出第61條

    處罰之範圍係指涉同法第44條第1項第3款之解釋，因而基於

    罪刑法定主義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依上開說明，自有未洽

    ，檢察官上訴執以指摘，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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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撤銷。爰審酌被告自承因當時無其他工作，乃以抓魚維生

    ，不得已使用流刺網而違反上開禁令（見本院卷第28頁），

    實有未該，惟因僅使用單層網，尚未捕獲水產動物，故破壞

    溪流魚類繁衍及資源永續利用之情節尚非重大，再衡以被告

    始終坦承犯行，其智識程度為國中畢業，暨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及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因查獲而扣案之流刺網（單

    層網）1 個，為被告余金來所有，為其採捕之漁具，業據其

    自承在卷，爰依漁業法第6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漁業法第61條、第44條第1 項第3款、第68條，刑

法第11條前段、第47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銘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邱忠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心念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漁業法第44條

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

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

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

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

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

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止。

九、其他必要事項。

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之一者，應由該公告機關處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公告前，應報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之。

漁業法第61條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三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六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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